
 

 

 

 

 

 

     
 

香港公司恢复注册简介 

 

一、  撤销注册 (Deregistration)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 291AA 条，当公司已经停止营业，并具备清偿所有债务的情

况下，公司可以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撤销注册。 一般情况下，从提交申请到公司正式撤

销注册需时约 6-9 个月。 

 

根据《公司条例》的规定，公司在如下情况可以申请撤销注册:  

1、  公司所有成员（股东）均同意撤销注册；  

2、  公司从未开始营业或运作，或在紧接该申请之前已停止营业或运作 3 个月以

上；  

3、  公司没有尚未清偿的债务，包括税务； 及  

4、  公司已取得税务局局长不反对撤销注册的书面通知；  

 

二、  公司撤销注册的结果 

 

当公司正式撤销注册后，即公司已经不再存在。在此情况下，如果公司尚有未处置的

资产，例如公司尚有银行存款，该等资产之产权即自动归于香港政府。 

 

三、 注册恢复 

 

当公司正式撤销注册后，是否即代表公司已经正式解散，不再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肯定的。 

 

那么，是否代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恢复公司的注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 291AB 条，如果公司注册处“处长信纳由于他的错误以致某

公司得以根据第 291AA 条撤销注册，则处长可在宪报刊登广告，宣布该公司的注册在

公告刊登当日恢复，藉此将该公司的注册恢复”。 

 

并且，根据同一条，如果有下述情况，香港“法院可命令处长将一间根据第 291AA 条

撤销注册的公司恢复注册”：— 

 

（1） “因该项注册撤销而感到委屈的人在注册撤销后的 20 年内向法院提出恢复注册

的申请；及”（第 291AB(3)(a)） 

（2） “法院信纳将该公司的注册撤销恢复是符合公正原则的” （第 291AB(3)(b)） 

 

简而言之，任何人士，如果因为一家香港公司的撤销注册而受到损害，可以向法院申

请恢复该公司的注册地位。 

啓源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 

香港官塘巧明街 111號富利廣場 21楼 

電話：+852 23411444  傳真：+852 23411414 

電郵：info@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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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何种情况需要申请注册恢复 

 

1、  公司尚有为清偿的债务 

 

如第一点所述，严格来说，只有当公司已经清偿所有债务，才可以申请撤销注册。因

此不可能存在公司还有债务的情况下，却已经撤销注册。但是现在中却常有这种情况

发生。 

 

例如，公司董事相信公司已经清偿所有债务，因而提出撤销注册申请。然而，当公司

已经正式撤销注册后，却有债权人向公司追讨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向法

院申请恢复注册，进而向公司追讨债务。 

 

2、  公司尚有未处置的资产 

 

某些时候，当公司并没有完全处置完毕所有资产的情况下，例如公司还有银行存钱，

公司已经正式撤销注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董事或者股东是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公

司的注册恢复，从而可以取回银行存款。 

 

五、  恢复注册的案例 

 

客户甲有一香港乙贸易有限公司（“乙公司”），因为业务关系，客户甲决定结束乙

公司，因为公司资产多于负债，客户甲选择以撤销注册的方式结束乙公司。 

 

当公司已经正式撤销注册后，客户甲才发现乙公司在某银行开设有一银行账户，账户

内仍有存款港币一百多万。此时，因为公司已经正式撤销注册，按照法律规定，银行

存款已经属于香港政府之资产，故而银行账户已经被银行冻结，等待银行跟香港政府

沟通进一步处置。 

 

当向客户具体了解的事情的经过后，我们建议客户申请乙公司的恢复注册，从而取回

该笔存款，然后再行申请撤销注册。 

 

恢复注册的程序具体如下： 

1、  向法院提出恢复注册申请 

2、  法院批准恢复注册，提交法院的批准文件予香港公司注册处 

3、  香港公司注册处恢复公司注册 

4、  提交恢复注册文件予银行，银行把之前所冻结的账户恢复正常 

5、  客户提取所有存款，结束银行账户 

 

如果您有上述第五点的情况而需要申请恢复注册您的香港公司，或者任何关于贵司撤

销注册、股东自愿清盘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於我们的专业顾问联系。 


